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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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二號
承辦人：許慈容
電話：(02)2348-2057 
電子信箱：tjhsu@mofa.gov.tw

外交部　函

受文者：外交部退休人員專區(公眾外交
協調會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外人考字第11200163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修正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

地區線上申請須知」1份，並自112年4月28日生效，請查

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2年4月28日內授移字第11209111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申請須知修正係配合112年4月26日修正發布之「臺灣

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」，其

修正重點摘要如下：

(一)增列適用對象包括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人

員，與受委託、補助、出資終止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

術業務之人員；以及增列是類人員之申請事由與申請程

序。

(二)增列申請人兼具其他限制身分者，應檢附其他限制機關

出具之赴大陸地區同意函之規定。

(三)增列赴大陸地區行程變更時，申請機關應於事前至線上

系統申請變更行程之規定。

(四)增列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應由申請機關上傳至線上系統

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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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部或駐外館處同仁如有規劃赴大陸地區，務請依「外交

部人員赴大陸地區管理措施」或「駐外機構人員赴大陸地

區管理措施」規定辦理，有關規定及表格可至外交部內網

或外網/單位分享區/本部/人事處/「公務人員赴陸」資料夾

及外交部全球資訊網/政府資訊/外交部退休人員專區下載

使用。

正本：部內各單位、駐外各館處(含香港辦事處服務組、澳門辦事處服務組)
副本：外交部全體同仁(電子公布欄)、外交部退休人員專區(公眾外交協調會)(均含附件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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